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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查核作業項目 

本府有感於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濫用與不當使用對環境危害及對民眾

之健康風險，為推動垃圾減量、節能減碳、保護環境，並維護員工師生及

來訪賓客之身體健康，故帶頭示範，採「由公而私」、「由內而外」原則

推動本府機關學校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策，市政大樓將於 105 年 4

月 1 日實施，市政大樓以外本府機關學校則自 105 年 8 月 1 日實施，期投

注經費在機關學校內營造環保、健康之餐飲環境，使本府各機關員工及所

屬各學校師生能於此環境內逐漸改變使用一次性餐具習慣。 

為落實政策加強執行成效，除訂定「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要點，詳附錄一)及查核計畫(詳附錄二)外，

特訂定本查核手冊，使各機關學校有所依循，以掌握執行情形，作為後續

查核管考之依據，以為檢討精進。 

依據查核計畫，查核表查核細項共 22 項，查核總項共分為 8 大類，分

別為：(1)硬體設備設置情形;(2)宣導情形;(3)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使用情形;(4)

會議及活動使用情形;(5)排除條款;(6)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使用情形;(7)租

借場地及(8)查核結果評比，查核作業重點說明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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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查核作業重點說明表 

總項及項目 
細項及查核重點 

查核表 

對應題號 

評分參考 

總項 項目 正面表述 負面表述 

壹、硬體

設備設置

情形 

飲水機台(含生飲台)設置

情形 

1. 是否設置飲水機台(含生飲台)  

2. 是否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維護、採樣檢驗水質並公布 

3. 是否以二維條碼(QR Code)於網路公布飲水機台(含生飲

台)維護紀錄及水質檢驗結果 

2 

3 

4 

 

□是 

□是 

□是 

 

□否(跳第 5 題) 

□否 

□否 

環保餐具清潔設施或機具

設置情形 
是否設置環保餐具清潔設施(含洗烘碗機)或機具 5 □是 □否 

貳、宣導

情形 

宣導自備環保杯方式減少

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方

式 

是否以海報、跑馬燈、集會宣導、通報傳閱等方式多元化宣導 6 □是 □否 

宣導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

餐具方式 
是否以海報、跑馬燈、集會宣導、通報傳閱等方式多元化宣導 9 □是 □否 

參、杯水

及塑膠瓶

裝水使用

情形 

辦公廳舍內使用情形 是否仍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8 □是(約 50 個以下) □是(約 50 個以上) 

自備環保杯情形 員工自備環保杯之比例 7 □60%以上 □60%以下 

肆、會議 

及活動使

用情形 

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使用情

形 

1.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之次數        次 

2.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是否提供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10 

 

□否 

 

□否 

 

□是 

 

□是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使用

情形 

1.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供餐之次數        次 

2.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供餐是否提供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伍、排除

條款 

使用杯水、塑膠瓶裝水、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原因 

1. 經機關、學校首長核准(請附佐證影本) 

2. 屬園遊會、體育競賽、演習、訓練及災害應變 
11 

□有 

□是 

□無 

□否 

陸、一次

性及美耐

皿餐具使

用情形 

辦公廳舍內餐廳使用情形 

1. 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餐廳    □是   □否(跳第 14 題) 

2. 餐廳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3. 餐廳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2 

 

□否 

□否 

 

□是，類別       

□是，類別       

1. 餐廳是否提供外帶            □是  □否 

2. 餐廳外帶提供環保餐具方式 
13 

 

□販售或租借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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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查核作業重點說明表 

總項及項目 
細項及查核重點 

查核表 

對應題號 

評分參考 

總項 項目 正面表述 負面表述 

辦公廳舍內販賣餐飲業者

使用情形 

1. 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販賣餐飲業者□是□否(跳第 16題) 

2. 販賣餐飲業者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3. 販賣餐飲業者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4 

 

□否 

□否 

 

□是，類別       

□是，類別       

1. 販賣餐飲業者是否提供外帶     □是  □否 

2. 販賣餐飲業者外帶提供環保餐具方式 
15 

 

□販售或租借等 

 

□無 

辦公廳舍內賣場使用情形 

1. 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賣場     □是  □否(跳第 18 題) 

2. 賣場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3. 賣場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6 

 

□否 

□否 

 

□是，類別       

□是，類別       

1. 賣場是否提供外帶             □是  □否 

2. 賣場外帶提供環保餐具方式 
17 

 

□販售或租借等 

 

□無 

辦公廳舍內(含茶水間)使

用情形 
是否仍使用一次性餐具 18 □是(約 50 個以下) □是(約 50 個以上) 

柒、租借

場地 

租借場地使用情形 

1. 是否有管有租借場地           □是  □否(跳第 22 題) 

2. 租借場地是否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3. 租借場地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4. 租借場地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9 

 

□否 

□否 

□否 

 

□是 

□是，類別       

□是，類別       

租借場地者使用一次性或

美耐皿餐具改善情形 

□租借場地者立即改善 

□租借場地者承諾爾後配合改善                  (三選一) 

□租借場地者拒絕改善 

20 - 

租借場地者拒絕改善處分

情形 

□處以停止租借 

□尚未處分，下次申請租借時再予拒絕租借        (三選一) 

□未處分 

21 - 

捌、查核

結果評比 
查核結果 查核結果 22 

□優良(正面表述達總查核項次 90%) 

□良好(正面表述達總查核項次 70%) 

□普通(正面表述達總查核項次 50%) 

□不良(正面表述達總查核項次 30%) 

□極差(正面表述達總查核項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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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查核作業重點 

壹、 硬體設備設置情形 

一、 查核說明 

     為營造友善環保餐具之使用環境，查核執行要點明定機關應設置

飲水機台，必要時應設置環保餐具清洗設施或機具；且為建立大眾對

飲水機水質信心，查核執行要點明定各機關對所設置之飲水機台應依

飲用水管理條例相關規定辦理維護、水質採樣檢驗及紀錄揭示等工

作。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3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一) 飲水機台(含生飲台)設置情形 

     查核重點： 

1. 是否設置飲水機台(含生飲台) 

   (1)依據「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4 條定義：「飲用水設備指依自

來水法規定之設備、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公私場所供公

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設備。」(詳附錄三) 

   (2)生飲自來水之「直飲台」即屬生飲台。 

   (3)市售桶裝水、桶裝蒸餾水等非連續供水設備，不予計入。 

2. 是否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維護、採樣檢驗水質並公布 

   (1)依據「飲用水管理條例」第 9 條規定：「公私場所設置供公

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應依規定維護，並作成維護

紀錄，紀錄應予揭示，並保存供主管機關查驗；其維護方法、

頻率、紀錄之製作方式、揭示、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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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依據「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將每一飲用水設備水質

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置於該設備明顯處，並備主管機關查

核。」(詳附錄四) 

   (3)市政大樓各機關飲水機台由公管中心特定單一權責單位負

維護之責等，則各分層單位無需再分別執行，請勾選”■

是”。 

3. 是否以二維條碼(QR Code)於網路公布飲水機台(含生飲台)維

護紀錄及水質檢驗結果 

   (1)因應部分機關飲水機台(含生飲台)設置於戶外，若於天候不

佳時，維護紀錄有破損之虞，故鼓勵機關飲水機台(含生飲台)

維護紀錄及水質檢驗結果得以二維條碼(QR Code)於網路公

布。 

   (2)為落實政府資訊公開原則，亦提供更便捷之查詢管道，供大

眾得隨時以電子資訊設備掃描二維條碼(QR Code)查詢維護

紀錄及水質檢驗結果。 

(二) 環保餐具清潔設施或機具設置情形 

     查核重點： 

 是否設置環保餐具清潔設施(含洗烘碗機)或機具 

1. 清潔設施指具有洗滌、沖洗等設施或機具，避免病媒入侵或其

他可能污染餐具之不良物質之清洗或處理作業。 

2. 各機關茶水間如已有水槽設施，請勾選”■是”，廚餘亦鼓勵細

分為養豬廚餘(熟廚餘)及堆肥廚餘(生廚餘)分類放置。 

  

貳、 宣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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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核說明 

     查核執行要點明定各機關應指派專責單位負責推動執行要點要求

事項。另查核執行要點明定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所需各項文宣媒

體由環保局負責製作後分送各機關宣導員工使用之宣導情形。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6、8、12 及 13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一) 宣導自備環保杯方式減少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方式              

查核重點： 

是否以海報、跑馬燈、集會宣導、通報傳閱等方式多元化宣導 

 1.查核各機關茶水間是否均已貼妥宣導海報(共 2 款)。 

2.查核各機關辦公廳舍是否利用電梯、佈告欄或跑馬燈系統廣為宣

導。 

3.查核各機關是否利用局(處)務會議及主管會報等各種會議或集

會廣為宣導。 

4.查核各機關是否以公務文件管理平台、通知或通報傳閱等方式廣

為宣導。 

5.查核各機關是否以上述以外其他方式宣導。 

6.查核各機關是否未宣導。 

(二) 宣導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方式 

     查核重點： 

是否以海報、跑馬燈、集會宣導、通報傳閱等方式多元化宣導 

 1.查核各機關茶水間是否均已貼妥宣導海報(共 2 款)。 

2.查核各機關辦公廳舍是否利用電梯、佈告欄或跑馬燈系統廣為宣

導。 

3.查核各機關是否利用局(處)務會議及主管會報等各種會議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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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廣為宣導。 

4.查核各機關是否以公務文件管理平台、通知或通報傳閱等方式廣

為宣導。 

5.查核各機關是否以上述以外其他方式宣導。 

6.查核各機關是否未宣導。 

 

參、 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使用情形 

一、 查核說明 

     為營造友善環保餐具之使用環境，查核執行要點明定各機關應宣

導員工樂於自備環保杯取用飲水，少用塑膠杯水及瓶裝水。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3 及 13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一) 辦公廳舍內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是否仍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1.查核辦公廳舍內是否仍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2.查核辦公廳舍內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之概況及類別。 

(二) 自備環保杯情形 

     查核重點： 

 自備環保杯之比例 

 1.查核辦公廳舍內員工是否自備環保杯。 

 2.查核辦公廳舍內員工自備環保杯之比例。 

 

肆、 會議及活動使用情形 

一、 查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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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核執行要點明定禁用之執行方式，包括員工於指定場所召開會

議或舉辦活動時不得提供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如有供餐，不得使用一

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3、4 及 13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一) 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1.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之次數 

   (1)查核各機關之開會通知單，以統計召開會議之次數。 

   (2)查核各機關之函文，以統計舉辦活動之次數。 

2.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是否提供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1)查核各機關開會通知單，是否於開會通知單上註明，為響應

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杯等字樣，以判斷會議是否提供

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2)查核各機關函文，是否於函文上註明，為響應環保政策，請

自行攜帶環保杯等字樣，以判斷活動是否提供杯水及塑膠瓶

裝水。 

   (3)查核機關召開會議時是否提供茶壺盛裝飲水，並提供玻璃杯、

陶杯、瓷杯或不銹鋼杯，供出、列席人員盛裝開水飲用。 

(二)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1.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供餐之次數 

   (1)查核各機關開會通知單之開會時間，以判斷召開會議供餐之

次數。 

   (2)查核各機關函文之活動時間，以判斷舉辦活動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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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召開會議及舉辦活動供餐是否提供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1)查核各機關開會通知單，是否於開會通知單上註明，為響應

環保政策，請自行攜帶環保餐具等字樣，以判斷會議是否提

供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2)查核各機關函文，是否於函文上註明，為響應環保政策，請

自行攜帶環保餐具等字樣，以判斷活動是否提供一次性及美

耐皿餐具。 

   (3)查核機關舉辦活動時是否提供茶壺盛裝飲水，並提供玻璃杯、

陶杯、瓷杯或不銹鋼杯，供出、列席人員盛裝開水飲用。 

 

伍、 排除條款 

一、 查核說明 

     為因應仍須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方能執行之園遊會、體育競

賽、演習、訓練及災害應變等，特明定得豁免禁止使用之例外情況，

另經機關首長核准之特殊情況，不在禁用範圍。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5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使用杯水、塑膠瓶裝水、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原因 

 查核重點： 

1. 經機關、學校首長核准(請附佐證影本) 

(1)查核特殊情況是否經機關首長簽准，簽准之佐證影本應列冊備

查。 

(2)查核是否無正當理由使用杯水、塑膠瓶裝水、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 

2. 屬園遊會、體育競賽、演習、訓練及災害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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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核是否屬園遊會豁免之例外情況。 

(2)查核是否屬體育競賽豁免之例外情況。 

(3)查核是否屬演習豁免之例外情況。 

(4)查核是否屬訓練豁免之例外情況。 

(5)查核是否屬災害應變豁免之例外情況。 

(6)查核是否屬其他豁免之例外情況。 

 

陸、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使用情形 

一、 查核說明 

     辦公廳舍內之餐廳、販賣餐飲業者及賣場不得使用一次性及美耐

皿餐具，消費者如需外帶但未自備環保餐具者，指定場所之餐廳、販

賣餐飲業者及賣場，應以販售方式提供環保餐具；或提供消費者以押

金借用環保餐具，歸還時退還押金之服務。另查核執行要點明定除外

情形，包括由食品工廠統一裝填食物後，以封膜包裝並陳列於貨架供

消費者選購商品所使用之一次性餐具。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2 及 4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一) 辦公廳舍內餐廳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1. 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餐廳 

 (1)餐廳係指凡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立即食用之餐館均屬

之。 

    (2)查核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餐廳。 

2. 餐廳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1)查核餐廳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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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核餐廳內用使用一次性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3. 餐廳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查核餐廳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2)查核餐廳內用使用美耐皿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4. 餐廳是否提供外帶 

    (1)查核餐廳是否提供外帶。 

    (2)查核餐廳外帶提供一次性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5. 餐廳外帶提供環保餐具方式 

(1) 查核餐廳外帶是否販售環保餐具。 

(2) 查核餐廳外帶是否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3) 查核餐廳外帶是否未提供環保餐具。 

(4) 查核餐廳外帶提供環保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二) 辦公廳舍內販賣餐飲業者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1. 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販賣餐飲業者 

    (1)販賣餐飲業者係指凡從事調理餐食或飲料提供現場立即消

費之固定或流動攤販均屬之。 

    (2)查核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販賣餐飲業者。 

2. 販賣餐飲業者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1)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2)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內用使用一次性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3. 販賣餐飲業者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2)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內用使用美耐皿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4. 販賣餐飲業者是否提供外帶 

    (1)查核販賣餐飲業者是否提供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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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外帶提供一次性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5. 販賣餐飲業者外帶提供環保餐具方式 

(1) 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外帶是否販售環保餐具。 

(2) 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外帶是否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3) 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外帶是否未提供環保餐具。 

(4) 查核販賣餐飲業者外帶提供環保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三) 辦公廳舍內賣場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1. 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賣場 

    (1)凡從事有形商品之批發、零售、經紀及代理之行業均屬之。

銷售商品所附帶不改變商品本質之簡單處理，如包裝、清洗、

分級、運送、安裝、修理等亦歸入本類。 

    (2)查核辦公廳舍內是否有管有賣場。 

2. 賣場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1)查核賣場內用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2)查核賣場內用使用一次性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3. 賣場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查核賣場內用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2)查核賣場內用使用美耐皿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4. 賣場是否提供外帶 

    (1)查核賣場是否提供外帶。 

    (2)查核賣場外帶提供一次性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5. 賣場外帶提供環保餐具方式 

(1) 查核賣場外帶是否販售環保餐具。 

(2) 查核賣場外帶是否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3) 查核賣場外帶是否未提供環保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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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核賣場外帶提供環保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四) 辦公廳舍內(含茶水間)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是否仍使用一次性餐具 

1.查核辦公廳舍內(含茶水間)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市政大樓各樓

層各機關茶水間權管區域表詳附錄五) 

     2.查核辦公廳舍內(含茶水間)使用一次性餐具之概況及類別。 

 

柒、 租借場地 

一、 查核說明 

     查核執行要點明定場所管理機關應配合修正場地租借規定，並負

告知使用及借用單位本場所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及查核、勸導

之責。另查核執行要點明定租用場地單位不遵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規定，經勸導仍拒不配合時，場地管理單位應拒絕再借用場地至少

三個月，以為懲罰。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7 及 12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一) 租借場地使用情形 

     查核重點： 

1. 是否有管有租借場地 

    (1)查核是否有管有租借場地。 

    (2)查核管有租借場地次數。 

2. 租借場地是否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1)查核租借場地是否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 

    (2)查核租借場地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之次數、概況及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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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租借場地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1)查核租借場地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 

    (2)查核租借場地使用一次性餐具之次數、概況及類別。     

4. 租借場地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1)查核租借場地是否使用美耐皿餐具。 

    (2)查核租借場地使用美耐皿餐具之次數、概況及類別。 

(二) 租借場地者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改善情形 

     查核重點： 

1. 租借場地者立即改善 

    (1)查核租借場地者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經勸導後立即改

善之情形。 

    (2)查核租借場地者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之改善情形，各機

關並得出示相關勸導之佐證資料或改善前、後之佐證照片。     

2. 租借場地者承諾爾後配合改善 

    (1)查核租借場地者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經勸導後承諾爾

後配合改善之情形。 

    (2)查核租借場地者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之改善情形，各機

關並得出示相關勸導之佐證資料或改善前、後之佐證照片。 

3. 租借場地者拒絕改善 

    (1)查核租借場地者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經勸導後拒絕改

善之情形。 

    (2)查核租借場地者拒絕改善之理由。 

(三) 租借場地者拒絕改善處分情形 

     查核重點： 

1. 處以停止租借  

    (1)查核拒絕改善處以停止租借處分之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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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核處以停止租借之相關業者名單。 

2. 尚未處分，下次申請租借時再予拒絕租借 

    (1)查核各機關對租借場地者拒絕改善處以記點、違規罰款、解

約或列入黑名單等相關佐證資料。 

    (2)查核租借場地者提出相關改善計畫書之相關資料。 

3. 未處分 

    (1)查核租借場地者提出特殊情況之相關佐證資料。 

    (2)查核未處分租借場地者之理由。 

 

捌、 查核結果評比 

一、 查核說明 

     查核執行要點明定本府一級機關執行情形由環保局負責。並查核

執行要點明定一級機關之查核方式、頻率，績優機關獎勵方式及績效

不彰機關強化教育訓練方式。 

二、 查核依據 

     依據執行要點第 8、9、10 及 11 條規定辦理。 

三、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查核重點： 

查核結果 

1. 各一級機關由環保局負責查核，二級機關由各一級機關負責查核，

本府各級學校由教育局負責查核。 

2. 環保局查核各一級機關應填寫一式二份之查核表，並由機關專責單

位簽章確認後，一份由環保局存查，一份交受查機關，受查機關須

保存查核表 3 個月備查。 

3. 查核頻率詳如查核計畫之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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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表。 

4. 查核結果正面表述達總查核項次 90%者為優良，達總查核項次 70%

者為良好，達總查核項次 50%者為普通，達總查核項次 30%者為不

良，達總查核項次 10%者為極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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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查核作業程序 

依據查核計畫之查核方式與期程，主管機關查核作業流程如表 2 所示，以

下針對各流程進行說明，整體查核作業流程如圖 1 所示。 

表 2  查核作業流程表 

查 核 作 業 流 程 說   明 
預計 

時間 

查

核

作

業 

）

預

計 

30

分

鐘

（  

通知查核 
主管機關查核人員於查核前，以電話通知

機關專責單位人員查核集合時間及地點。 
- 

人員集合 
主管機關查核人員與機關專責單位人員於

指定地點集合。 
5 分鐘 

主管機關查核人員說明 

1.各機關專責單位人員應於主管機關查核

前出具自主查核表，主管機關查核人員

先行檢視各機關之自主查核頻率及概

況。 

2.主管機關查核人員說明查核作業流程。 

5 分鐘 

查核作業 

各機關專責單位人員帶領主管機關查核人

員於辦公廳舍或茶水間進行抽查，主管機

關查核人員填寫查核表作成紀錄。 

15 分鐘 

查核結果評比 受查機關須保存查核表 3 個月備查。 5 分鐘 

離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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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查核

查核作業
(15分鍾)

查核結果評比
(5分鐘)

機關專責單位人員 主管機關查核人員

人員集合
(5分鐘)

主管機關查核人員說明
(5分鐘)

查
核

作
業

(預
計

3
0分

鐘
)

 

圖 1  查核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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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零四年八月四日臺北市政府(104)府環五字第一０四三五四八一四００號令訂定發布全文十五點，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五年四月一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垃圾減量、節能減碳、保護環境及維

護人員健康，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特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一次性餐具：指具有餐飲消費者一次使用且用過即丟之特性，而設計

加工製成之下列產品： 

1.塑膠類： 

杯、碗、盤、內盤、碟、餐盒、湯匙、刀、叉、攪拌棒、杯水及塑

膠瓶裝水。 

2.紙類： 

杯、碗、盤、內盤、碟及餐盒（扁紙杯除外）。 

3.竹製及木製類： 

免洗筷、竹製餐盒、竹叉、竹製攪拌棒及木製餐盒。 

（二）美耐皿餐具：指以三聚氰胺 -甲醛樹脂製成，供餐飲消費者使用之杯、

碗、盤、碟、餐盒、筷子及湯匙。 

（三）環保餐具：指以陶、瓷、玻璃、不銹鋼等材料製成，使用後可經清洗

重複使用之杯、碗、盤、碟、餐盒、筷子及湯匙。 

（四）指定場所：指本府各機關、學校之辦公廳舍及校區。 

三、本府各機關、學校應於指定場所設置飲水機台，必要時得設置環保餐具清

潔設施或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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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飲水機台應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維護、採樣檢驗水質並公布，

並得以二維條碼（QRCode）於網路公布維護紀錄及檢驗結果。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宣導員工師生自備環保杯取用飲水，減少使用杯水及

塑膠瓶裝水。 

四、本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規定如下： 

（一）本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師生，於指定場所召開會議或舉辦活動時，不

得提供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如有供餐，不得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但經機關、學校首長核准之特殊情況，不在此限。 

（二）指定場所之餐廳、販賣餐飲業者及賣場，不得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消費者如需外帶但未自備環保餐具者，應以販售方式提供環保餐

具；或提供消費者以押金借用環保餐具，歸還時退還押金之服務。 

前項規定如由食品工廠統一裝填食物後以封膜包裝並陳列於貨架供消費者

選購商品所使用之一次性餐具者，不在禁用範圍。 

五、本府各機關、學校於指定場所辦理園遊會、體育競賽、演習、訓練及災害

應變時，得不受前點限制。 

六、本府各機關、學校應指派專責單位負責推動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並

負責宣導、勸導及自主查核。 

前項宣導所需文宣、說帖等由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負責製

作、撰擬及分送各機關、學校使用。 

七、本府各機關、學校應配合修正所屬場地租借規定，將本府禁用一次性及美

耐皿餐具之規定納入，並於租借場地時，事先主動告知主辦單位配合禁用

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事後並辦理查核及勸導。 

租借場地之主辦單位經告知後仍違反本要點規定，且經管理單位勸導仍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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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合者，應拒絕租借場地予該主辦單位至少三個月。 

八、本府各機關、學校宣導員工師生使用環保餐具及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之執行情形，各機關、學校應指定專責人員辦理自主查核，並作成紀錄備

查。 

前項自主查核頻率於本要點實施後六個月內為每週，六個月後得調整為每

月。 

九、本府所屬一級機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之執行情形由環保局負責查核，

查核方式如下： 

（一）本要點實施後六個月內由環保局派員協同機關專責人員每月進行一次

檢查，檢查項目為機關自主查核紀錄及辦公廳舍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

使用情形。 

（二）本要點實施六個月後查核頻率得視執行成效調整為每季至少查核一

次。 

（三）環保局查核各機關應填寫一式二份之查核表，並由機關專責人員簽章

確認後，一份由環保局存查，一份交受檢機關備查。 

經環保局查核執行成效良好機關，得函請機關就主辦單位人員敘獎，並得

安排成效不彰機關前往觀摩學習；必要時環保局得召集成效不彰之機關專

責人員進行講習。 

二級機關由一級機關負責查核，學校由本府教育局負責查核，查核方式比

照前二項規定辦理。 

十、前點查核於本要點實施一年後如各機關、學校執行情況良好，得由環保局

報經本府核准後併本府其他環保專案計畫辦理查核。 

十一、本要點所訂查核表之格式，由環保局會商各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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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環保局及本府各機關、學校應於本要點規定實施期程前，完成宣導及各

項準備工作；各機關、學校因既有契約之約定，無法要求餐廳、業者或

賣場於本要點實施之日起執行者，得協商業者同意後，變更契約條文以

配合執行。但經協商後無法如期執行者，得敘明理由展延至新訂契約開

始履行日起執行。 

十三、環保局應辦理說明會，向本府各機關、學校說明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政策內涵與執行方式。 

本府各機關、學校應加強所屬員工師生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杯水、

塑膠瓶裝水之宣導教育。 

各機關、學校規劃推動提前實施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措施，經環保

局查核成效良好者，由環保局就該機關、學校首長及規劃、推動人員簽

請敘獎。 

十四、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由各機關、學校編列預算支應。 

十五、本要點實施期程如下： 

（一）本府市政大樓自一０五年四月一日起實施。 

（二）本府市政大樓以外各機關、學校自一０五年八月一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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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查核計畫 
 

105.02.25 訂定 

壹、依據： 

    「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要點）第

11條規定辦理。 

 

貳、緣起：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有感於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濫用與不當使用

對環境危害及對民眾之健康風險，為推動垃圾減量、節能減碳、保護環境，並

維護員工師生及來訪賓客之身體健康，故帶頭示範，於本府各機關學校之辦公

廳舍及校區推動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同時訂定執行要點供本府各機關學

校遵行，及供中央機關、廠商企業及市民大眾注意參考，為落實政策加強執行

成效，故訂定本查核計畫。 

 

參、查核目標： 

藉由自主查核及環保局查核方式雙管齊下，務使各機關學校之員工及師生

能確實遵守，並配合獎勵及改善機制，對執行優良之機關給予敘獎，執行不佳

者則透過觀摩學習等方式要求改進。期改善辦公廳舍與校區之環境衛生，減少

全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垃圾量，及減少回收處理一次性餐具之空氣污染，改善

空氣品質，並降低員工師生長期使用美耐皿餐具所增加之健康危害風險。 

 

肆、查核對象： 

本府各機關、學校。 

 

伍、查核方式與期程： 

一、各機關學校自主查核： 

    （一）各機關、學校應於辦公日指定專責單位辦理自主查核，並填寫各機

關學校自主查核表作成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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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有經機關、學校首長簽准之特殊情況，佐證影本應列冊備查。 

（三）各機關、學校應確實填寫自主查核表，不得有虛偽或造假之情事。  

（四）各機關、學校應於會議開會通知單上註明，為響應環保政策，請自

行攜帶環保杯等字樣，以落實政策加強執行成效。 

    （五）各機關、學校應針對自主查核自評結果執行不佳之項目進行改善。 

    （六）各機關、學校自主查核頻率詳如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

具查核期程表。 

二、主管機關查核： 

    （一）各一級機關由環保局負責查核，二級機關由各一級機關負責查核，

本府各級學校由教育局負責查核。 

   （二）各一級機關專責單位帶領環保局查核人員於辦公廳舍或茶水間進行

查核，環保局查核人員填寫查核表作成紀錄。 

   （三）各一級機關應於環保局查核前出具自主查核表，環保局查核人員先

行檢視各一級機關之查核頻率及檢查情況。 

   （四）環保局查核各一級機關應填寫一式二份之查核表，並由機關專責單

位簽章確認後，一份由環保局存查，一份交受查機關，受查機關須

保存查核表備查。 

    （五）環保局查核頻率詳如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查核期程

表。 

 

陸、查核結果及精進： 

一、經環保局查核執行成效良好機關，得函請機關就主辦單位人員敘獎，並得

安排成效不彰機關前往觀摩學習；必要時環保局得召集成效不彰之機關專

責人員進行講習。 

二、執行要點實施一年後如各機關、學校執行情況良好，得由環保局報經本府

核准後併本府其他環保專案計畫辦理查核。 

 

柒、預期效益： 

一、本府各機關、學校全面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維護員工師生及來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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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安全。 

二、改善辦公廳舍與校區之環境衛生，減少全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及垃圾量，及

減少回收處理一次性餐具之空氣污染，改善空氣品質。 

 

捌、執行要點所訂查核表之格式，由環保局會商各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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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查核期程表 

查核頻率 
105年 106年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一、本府市政大樓             

(一)各機關自主查核               

    1.每週 1次             

    2.每月 1次             

(二)環保局查核             

    1.每月 1次             

    2.每季 1次             

二、本府市政大樓以外各機關學校             

(一)各機關自主查核             

    1.每週 1次             

    2.每月 1次             

(二)環保局查核             

    1.每月 1次             

    2.每季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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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各機關學校自主查核表 

前次查核日期：                               本次查核日期： 

機關學校名稱： 

1.飲水機台(含生飲台)設置情形？ □ 有，  台  □ 未設置(跳答至第 4題)。 

2.飲水機台(含生飲台)是否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維護、採樣檢驗水質並公布？□ 是， □ 否。 

3.是否以二維條碼(QR Code)於網路公布飲水機台(含生飲台)維護紀錄及水質檢驗結果？ 

□ 是，□ 否。  

4.環保餐具清潔設施(含烘碗機)或機具設置情形？ □ 有，  台 □ 未設置。 

5.宣導員工師生自備環保杯取用飲水，減少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方式？(可複選)                  

□ 海報 □ 跑馬燈 □ 集會宣導 □ 通報傳閱 □ 未宣導  □ 其他：             

6.員工師生自備環保杯情形？                                                               

□ 100%已自備 □ 80%已自備 □ 60%已自備 □ 40%已自備 □ 40%以下已自備。 

7.辦公廳舍及校區內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使用情形？                                             

□ 未見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仍可見少量(總計 10個以下)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仍可見(總計 10個以上 50個以下)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仍可見許多(總計 50個以

上)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其他：              

8.宣導員工師生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方式？(可複選)                                       

□ 海報 □ 跑馬燈 □ 集會宣導 □ 通報傳閱 □ 未宣導  □ 其他：               

9.自前次查核後至本次查核期間計召開會議   次，活動   次，其中未提供杯水及塑膠

瓶裝水會議  次，活動  次，會議、活動有供餐者計  次，供餐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

餐具計  次。 

10.上揭提供杯水、塑膠瓶裝水、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原因？ 

□ 經機關、學校首長核准(請附佐證影本) □ 屬園遊會、體育競賽、演習、訓練及災害

應變        □ 無理由 □ 其他：               

11.辦公廳舍及校區內餐廳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可複選) 

□ 無管有餐廳(跳答至第 13題) □ 仍使用一次性餐具，類別：            □ 仍使

用美耐皿餐具，類別：              □ 未使用一次性餐具 □ 未使用美耐皿餐具 □ 

其他：                      

12.提供外帶者環保餐具方式：                                                               

□ 不提供外帶 □ 販售環保餐具 □ 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 未提供環保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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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辦公廳舍及校區內販賣餐飲業者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可複選) 

□ 無管有販賣餐飲業者(跳答至第 15題) □ 仍使用一次性餐具，類別：                      

□ 仍使用美耐皿餐具，類別：                  □ 未使用一次性餐具 □ 未使用美

耐皿餐具 □ 其他：                      

14.提供外帶者環保餐具方式：                                                                

□ 不提供外帶 □ 販售環保餐具 □ 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 未提供環保餐具 

15.辦公廳舍及校區內賣場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可複選) 

□ 無管有賣場(跳答至第 17題) □ 仍使用一次性餐具，類別：                 □ 仍

使用美耐皿餐具，類別：            □ 未使用一次性餐具 □ 未使用美耐皿餐具 □ 

其他：                      

16.提供外帶者環保餐具方式：                                                               

□ 不提供外帶 □ 販售環保餐具 □ 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 未提供環保餐具 

17.辦公廳舍或校區內一次性餐具使用情形？                                                  

□ 未見一次性餐具 □ 仍可見少量(總計10個以下)一次性餐具 □ 仍可見(總計10個以

上 50 個以下)一次性餐具 □ 仍可見許多(總計 50 個以上)一次性餐具  □ 其他：               

18.租借場地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 

□ 無管有可外租借場地(跳答至第 21題)。 

□ 有管有可外租借場地，自前次查核後至本次查核期間計租借場地  次，其中提供杯

水及塑膠瓶裝水  次，使用一次性餐具  次，使用美耐皿餐具  次。 

19.上揭提供杯水、塑膠瓶裝水、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情形處理結果？ 

□ 經勸導後租借人立即改善  □ 經勸導後租借人承諾爾後配合改善                         

□ 經勸導後租借人拒絕改善  □ 其他：                      

20.針對上揭經勸導後仍拒絕改善之租借人處分情形？ 

□ 處以停止租借  個月 □ 尚未處分，下次申請租借時再予拒絕租借                     

□ 未處分，原因：                      

21.本次自主查核自評結果： □ 優良  □ 良好  □ 普通  □ 不良   □ 極差 

22.建議改善事項：                                                                 

 

 

 
專責單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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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查核表 

前次查核日期：                             本次查核日期： 

受查機關名稱： 

1.自主查核情形？ □ 符合規定   □ 不符規定   □其他：               

2.飲水機台(含生飲台)設置情形？ □ 有，  台   □ 未設置(跳答至第 5題)。 

3.飲水機台(含生飲台)是否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維護、採樣檢驗水質並公布？□ 是，□ 否。 

4.是否以二維條碼(QR Code)於網路公布飲水機台(含生飲台)維護紀錄及水質檢驗結果？ 

□ 是，□ 否。  

5.環保餐具清潔設施(含烘碗機)或機具設置情形？ □ 有，  台 □ 未設置。 

6.宣導員工自備環保杯取用飲水，減少使用杯水及塑膠瓶裝水方式？(可複選)                      

□ 海報 □ 跑馬燈 □ 集會宣導 □ 通報傳閱 □ 未宣導   □ 其他：                      

7.員工自備環保杯情形？                                                                   

□ 100%已自備 □ 80%已自備 □ 60%已自備 □ 40%已自備 □ 40%以下已自備 

8.辦公廳舍內杯水及塑膠瓶裝水使用情形？                                                    

□ 未見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仍可見少量(總計 10個以下)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仍可見(總計 10個以上 50 個以下)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仍可見許多(總計 50個以上)

杯水及塑膠瓶裝水容器   □ 其他：              

9.宣導員工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方式？(可複選)                                           

□ 海報 □ 跑馬燈 □ 集會宣導 □ 通報傳閱 □ 未宣導  □ 其他：                      

10.自前次查核後至本次查核期間計召開會議   次，活動   次，其中未提供杯水及塑

膠瓶裝水會議   次，活動   次，會議、活動有供餐者計  次，供餐使用一次性或

美耐皿餐具計  次。 

11.上揭提供杯水、塑膠瓶裝水、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原因？ 

□ 經機關首長核准(請附佐證影本) □ 屬園遊會、體育競賽、演習、訓練及災害應變   □ 

無理由 □ 其他：                      

12.辦公廳舍內餐廳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可複選) 

□ 無管有餐廳(跳答至第 14題) □ 仍使用一次性餐具，類別：                                  

□ 仍使用美耐皿餐具，類別：                  □ 未使用一次性餐具                    

□ 未使用美耐皿餐具 □ 其他：                      

13.提供外帶者環保餐具方式：                                                               

□ 不提供外帶 □ 販售環保餐具 □ 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 未提供環保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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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辦公廳舍內販賣餐飲業者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可複選) 

□ 無管有販賣餐飲業者 (跳答至第 16 題) □ 仍使用一次性餐具，類別：                            

□ 仍使用美耐皿餐具，類別：                  □ 未使用一次性餐具                    

□ 未使用美耐皿餐具 □ 其他：              

15.提供外帶者環保餐具方式：                                                                

□ 不提供外帶 □ 販售環保餐具 □ 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 未提供環保餐具 

16.辦公廳舍內賣場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可複選) 

□ 無管有賣場(跳答至第 18題) □ 仍使用一次性餐具，類別：                                  

□ 仍使用美耐皿餐具，類別：                                                           

□ 未使用一次性餐具 □ 未使用美耐皿餐具 □ 其他：                      

17.提供外帶者環保餐具方式： 

   □ 不提供外帶 □ 販售環保餐具 □ 押金借用環保餐具 □ 未提供環保餐具 

18.辦公廳舍內一次性餐具使用情形？                                                        

□ 未見一次性餐具 □ 仍可見少量(總計10個以下)一次性餐具  □ 仍可見(總計10個以

上 50 個以下)一次性餐具 □ 仍可見許多(總計 50 個以上)一次性餐具 □ 其他：                      

19.租借場地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情形？ 

□ 無管有可外租借場地(跳答至第 22題)。 

□ 有管有可外租借場地，自前次查核後至本次查核期間計租借場地  次，其中提供杯

水及塑膠瓶裝水  次，使用一次性餐具  次，使用美耐皿餐具  次。 

20.上揭提供杯水、塑膠瓶裝水、使用一次性或美耐皿餐具情形處理結果？ 

□ 經勸導後租借人立即改善  □ 經勸導後租借人承諾爾後配合改善                         

□ 經勸導後租借人拒絕改善  □ 其他：                      

21.針對上揭經勸導後仍拒絕改善之租借人處分情形？ 

□ 處以停止租借  個月 □ 尚未處分，下次申請租借時再予拒絕租借                     

□ 未處分，原因：                      

22.本次查核結果：□ 優良  □ 良好  □ 普通  □ 不良  □ 極差 

23.建議改善事項：                                                                           

 

主管機關查核人員簽章：                   機關專責單位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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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飲用水管理條例 

中華民國 61 年 11 月 10 日總統(六一)台統(一)義字第八九九號令制定公布全文 21 條 

中華民國 86 年 05 月 21 日總統(八六)華總(一)義字第 8600118880 號令修定公布全文 31 條 

中華民國 88 年 12 月 22 日華總一義字第 8800303490 號令修正第 2 條、第 5 條、第 14 四條及第 26 條

條文 

中華民國 92 年 1 月 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100255730 號令增訂第 12 條之 1、第 14 條之 1、第 24 條之

1 至第 24 條之 3 及第 25 條之 1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7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500011681 號令修正公布第 3、6～9、12、13、15、16、

19、23、24、29 條條文；增訂第 15-1 條條文；刪除第 17、27 條條文條文 

 

第一章總則 

第 1 條     為確保飲用水水源水質，提昇公眾飲用水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

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飲用水，指供人飲用之水；其種類如下： 

一、自來水：指依自來水法以水管及其他設施導引供應合於衛生之公共給

水。 

二、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備供應之水。 

三、經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處理後供應之水。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水。 

飲用水之水源如下： 

一、地面水體：指存在於河川、湖潭、水庫、池塘或其他體系內全 

部或部分之水。 

二、地下水體：指存在於地下水層之水。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水體。 

第 4 條     本條例所稱飲用水設備，指依自來水法規定之設備、社區自設公共給水設

備、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之設備。 

第二章 水 源 管 理 

第 5 條     在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不得有污染

水源水質之行為。 

前項污染水源水質之行為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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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砍伐林木或開墾土地。 

二、工業區之開發或污染性工廠之設立。 

三、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料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 

四、傾倒、施放或棄置垃圾、灰渣、土石、污泥、糞尿、廢油、廢化學品、

動物屍骸或其他足以污染水源水質之物品。 

五、以營利為目的之飼養家畜、家禽。 

六、新社區之開發。但原住民部落因人口自然增加形成之社區，不在此限。 

七、高爾夫球場之興、修建或擴建。 

八、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 

九、規模及範圍達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鐵路、大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

場之開發。 

十、河道變更足以影響水質自淨能力，且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者。 

十一、道路及運動場地之開發，未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者。 

十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行為。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及第十二款之行為，為居民生活所必要，且經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之範圍及飲用水取水口之一定距離，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其涉及二直轄市、

縣(市)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及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於公告後原有

建築物及土地使用，經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認為有污染水源水質者，得通知

所有權人或使用人於一定期間內拆除、改善或改變使用。其所受之損失，由自

來水事業或相關事業補償之。 

第六條     第三條第二項各款所定水體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者，始得作為飲用水

之水源。但提出飲用水水源水質或淨水處理改善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者，不在此限；其申請提出改善計畫之資格、計畫內容、應檢附之書件、程

序、監測、應變措施、核准條件、駁回、補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飲用水水源之水質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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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設備管理 

第 7 條     自來水有關之設備管理，依自來水法之規定。 

第 8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公私場所，設有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

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始得使用；其申請登記、變更登記、

有效期限與展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公私場所設置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應依規定維護，並作成

維護紀錄，紀錄應予揭示，並保存供主管機關查驗；其維護方法、頻率、紀錄

之製作方式、揭示、保存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飲用水設備，應符合國家標準；無國家標準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標準。 

第四章 水 質 管 理 

第十一條     飲用水水質，應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前項飲用水水質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二條     公私場所設置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應依規定採樣、檢驗

水質狀況，並作成紀錄揭示、備查；其水質檢測項目、頻率、紀錄之製作方

式、揭示、保存期限、設備抽驗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前項所定飲用水水質狀況之採樣及檢驗測定，由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許可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第十二條之一     檢驗測定機構應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後，始得辦理本法

規定之檢驗測定。 

     前項檢驗測定機構應具備之條件、設施、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

核（換）發、撤銷、廢止、停業、復業、查核、評鑑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飲用水水源水質、飲用水水質及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之檢測方式及

品質管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飲用水水質處理所使用之藥劑，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為限。 

非屬前項公告之藥劑，供水單位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公告為飲用水水

質處理藥劑；其申請資格、應檢附之書件、程序、核准條件、駁回、補正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選定地點，定期採樣檢驗，整理分析，並依據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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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適當措施。經證明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即公告禁止飲用。 

前項採樣地點、檢驗結果及採取之措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

中央主管機關報告。 

第十四條之一     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事由，造成飲用水水源水質惡化時，自來水、

簡易自來水或社區自設公共給水之供水單位應於事實發生後，立即採取應

變措施及加強飲用水水質檢驗，並應透過報紙、電視、電台、沿街廣播、

張貼公告或其他方式，迅即通知民眾水質狀況及因應措施。 

第十五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派員並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上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

之標誌，進入公私場所檢查飲用水水源水質、飲用水水質、連續供水固定設

備、飲用水水質處理藥劑或採取有關樣品、索取有關資料，公私場所之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五條之一     依第二十一條或第二十四條規定經禁止作為飲用水水源或供飲用

者，該取水或供水單位於原因消失後，應由非其所屬且取得中央主管機

關核發許可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對於水質不合格項目辦理採樣，並

以同一水樣送檢後，檢具符合標準之檢驗測定報告，報處分機關核准後，

始得恢復作為飲用水水源或供飲用。 

第五章 罰 則 

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科新臺幣六萬元

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經依第二十條規定通知禁止為該行為而不

遵行。 

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經依第二十一條規定通知禁止作為飲用水

水源而不遵行。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經依第二十四條規定通知禁止供飲用而

不遵行。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

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

罰金。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八條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

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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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

行業務犯第十六條或前條規定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

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第二十條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通知禁止該行為。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禁止作為飲用水水源。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者，按次處罰。 

第二十三條     公私場所設置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

善者，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九條規定維護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作成維護紀錄、揭示或

保存，或違反依同條所定辦法中有關維護方法、維護頻率、紀錄

製作、紀錄揭示及保存期限之管理規定。 

二、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採樣、檢驗或揭示水質狀況、未作成水

質狀況紀錄或未揭示，或違反依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水質檢測項

目、檢測頻率、設備抽驗方式、紀錄製作、紀錄揭示及保存期限

之管理規定。 

第二十四條     飲用水水質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

節重大者，禁止供飲用。 

第二十四條之一     違反第十二條之一第二項所定辦法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

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業，必要時，並得廢止其許可證。 

第二十四條之二     公私場所未於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或第二十

四條之一所為通知限期改善、申報或補正期限屆滿前，檢具符合飲用

水水質標準或其他規定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者，視為未

完成改善。 

前項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如為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給

許可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所出具之檢驗報告者，主管機關得免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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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及檢驗。 

第二十四條之三     本條例所稱按日連續處罰，其起算日、暫停日、停止日、改善完

成認定查驗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五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十五條規定之查驗或提供樣品、資料，或提供

不實之樣品、資料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及強制執行查驗。 

第二十五條之一     依本條例通知限期改善者，其改善措施及工程計畫，因天災或其

他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者，應於其原因消滅後繼

續進行改善，並於原因消滅後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檢具有關證明

文件，向原核定機關申請重新核定改善期限。 

第二十六條     本條例所定之處罰，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在中央由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為之，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為之，在縣(市)由縣(市)政府為之。 

第二十七條      (刪除) 

第六章 附 則 

第二十八條     供販賣之包裝或盛裝之飲用水，其水源之水質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

其容器、包裝與製造過程之衛生、標示、廣告及水質之查驗，依食品衛生

管理法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依第八條規定公告之公私場所，其於公告前已設置連續供水固定設備

者，應自公告之日起六個月內依第八條規定申請登記。 

第三十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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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86 年 12 月 31 日(86)環署毒字第 74096 號令發布 

行政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87 年 7 月 29 日(87)環署毒字第 48632 號令修正發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4 年 11 月 30 日環署毒字第 0940095916 號令修正發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5 年 7 月 7 日環署毒字第 0950052903 號令修正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飲用水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 ) 第八條、第九條及

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公私場所供公眾飲用之連續供水固定設備

(以下簡稱飲用水設備 )  

第 三 條  依本條例第八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公私場所，設有飲

用水設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飲用水

設備登記，取得登記使用證明 (如附圖一 )，並將該證明張貼於

飲用水設備明顯處後，始得使用。   

 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申請表 (如附表一 )。   

二、  飲用水設備非接用自來水者，應提出其水源水質符合飲用

水水源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不同飲用水設備使用同一水

源者，得提出相同之水源水質證明文件。   

三、  每一飲用水設備應提出處理後水質依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之檢驗項目檢驗並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   

四、  飲用水設備圖說。   

五、  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簡圖。   

六、  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   

七、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前項飲用水設備應以每一台飲水機或飲水檯為單位，分別取得

登記使用證明。  

依第一項規定取得登記使用證明之飲用水設備，其設置地點變

更時，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檢具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

簡圖，向原核發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其水源或設備機型變更時，

應依第一項規定重新取得登記使用證明。   

第 四 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應記載

下列事項：   

 一、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及其負責人。   

二、  飲用水設備維護單位或其維護人員。   

三、  飲用水設備之濾材或濾心定期清洗、更換及管線消毒等維

護說明   

四、  飲用水設備水質處理或消毒所使用藥劑之種類、用量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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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五、  水質檢驗項目及頻率。   

六、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第 五 條  主管機關依第三條規定核發飲用水設備登記使用證明之有效期

限為三年，管理單位於有效期限屆滿前撤除取得登記使用證明

之飲用水設備，應即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註銷其登記使用證

明。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於有效期限屆滿後仍繼續設置及使用該飲

用水設備，得於有效期限屆滿日前三個月至五個月期間內向所

在地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效期限不得超過前項規

定。  

前項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主管機關

申請展延有效期限：   

 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展延申請表 (如附表一 )。   

二、  飲用水設備非接用自來水者，應提出其水源水質符合飲用

水水源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不同飲用水設備使用同一水

源者，得提出相同之水源水質證明文件。   

三、  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 六 條  公私場所應依其設備之種類及型式，執行定期維護工作，其屬

本條例第八條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公私場所設置飲用水設備

者，應依申請登記時檢具之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執行定

期維護工作。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維護，每月至

少一次，並將每次維護內容詳細記載於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

設備維護紀錄表（如附表二）；其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

機關查核。   

第 七 條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飲用水設備水質狀況之檢測時，其

檢測項目及頻率規定如下：   

 一、  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月

檢測大腸桿菌群。   

二、  非接用自來水者：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應每隔三個

月檢測大腸桿菌群；其水源應每隔三個月檢測硝酸鹽氮及

砷。其中水源之硝酸鹽氮及砷，連續一年檢測結果均符合

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時，自次年起改為每隔六個月檢測一

次。   
 

 飲用水設備處理後之水質於飲水機或飲水檯等供人飲用之裝

置，其出水溫度維持於攝氏九十度以上者，得免依前項辦理每

隔三個月大腸桿菌群之檢測。  

飲用水設備水源及處理後水質之檢測項目，除第一項所指定之

檢測項目外，其他仍應符合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及飲用水水質

標準。  

第一項水質檢測紀錄應保存二年，以備主管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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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飲用水設備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檢驗水質狀況，其應執行抽驗

台數之比例為八分之一。  

前項應執行抽驗台數的計算，未達一台者以一台計，抽驗應採

輪流並迴避前已完成檢驗設備之方式辦理，必要時，所在地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水質與維護狀況提高應執行之抽驗比例或指定

應執行抽驗之飲水機或飲水檯。   

第 九 條  飲用水設備處理後之水質，經檢驗不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者，

該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即依序採取下列措施：   

 一、  關閉進水水源，停止飲用。   

二、  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懸掛告示警語 (如附圖二 )。   

三、  進行設備維修工作。   
 

 前項設備維修工作完成後，應再進行水質複驗，其已符合飲用

水水質標準者，始得再供飲用。   

第 十 條  飲用水設備管理單位應將每一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

紀錄表置於該設備明顯處，並備主管機關查核。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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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使用證明 
 

 
 

設備管理單位：   
 

 

 

 

 

 

尺 寸：長：10公分，寬：7公分 

顏 色：銀色，黑色字體 

材 質：特多龍，自黏貼紙，黏性特強，防水 

 

  

設 備 編 號 ：   

發 證 單 位 ：   環境保護局 

有 效 期 限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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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飲用水設備登記展延變更申請表 

※飲用水設備編號：   （   ）   申請日期：  /  /   
 

申請類別 □申請登記 □期限屆滿展延申請 □變更登記 

申請單位  證 件 字

號  

 

負  責  人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水源種類 □自來水 □地下水體 □地面水體 □其他 

(

已
檢
具
者
請
打
勾)

檢 

具 

資 

料 

□1.水源水質證明文件(接用自來水者可以免提) 

□2.處理後水質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之證明文件 

□3.飲用水設備圖說 

□4.含管線配置之設置地點簡圖 

□5.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說明書 

□6.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 
審 
核 
結 
果 

□符 合 □不符合 

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展延期限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註銷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打※記號欄位由主管機關填寫，申請者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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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飲用水設備水質檢驗及設備維護紀錄表 

 
 

*飲 用  水  設  備  編  號 ： *登  記  使  用  有  效  期  間 ： 年 月 日 

設備設置單位 ： 連絡電話 ：  
設備負責人 ： 設備管理人 ：  
水源類別 ：    

 

一、設備維護記錄 
 

維 護 
日期 清洗 更換 消毒 其他 

維護人 
員簽名 備註 

       

       

       
設備維護單位： 電話： 

註：1.設備維護紀錄應註明清洗、更換及消毒之詳細內容(如：更換濾心、 

管線消毒等)。 

2.本表請置於飲用水設備明顯處。 

二、水質檢驗記錄 
 

項目 

標準 

日期 

大  腸  桿  菌  群 

6.0 MPN/100mL 

硝   酸  鹽   氮 

10 mg/L 

砷 

0.05 mg/L 

檢驗測  

定單位 

是否符 

合標準 

備註 

       

       

       

註 ：  

1.接用自來水者，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  

             2.非接用自來水者，處理後水質，每次應檢驗大腸桿菌群；其水源每次

應檢驗硝酸鹽氮及砷。  

3.非屬公告之公私場所打*記號處免填。 

4.請將水質檢驗數據填入本表，並將原始檢驗報告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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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飲用水設備暫停使用警語 
 
 

本設備水質不符合飲用水 
水質標準，尚待維修 

暫 停 使 用 
 
 

    設備管理單位： 

    設備管理人員： 

    連 絡 電 話 ： 

    檢 查 日 期 ：    年    月   日 

                                             

                 
 

尺 寸：長：23 公分，寬：16 公分          

顏 色：白底，紅色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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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市政大樓各樓層各機關茶水間權管區域表                                105.03.15訂定 

權管區域 

樓
層 

中央南區-023 東南區-073 西南區-053 南區-063 中央北區-013 東北區-083 西北區-043 北區-033 西區低棟樓層 

B2 

 

 

 

 

B1 

1 

2 建管處/衛生局 衛生局 建管處 建管處  
社會局/產業局/

教育局 
社會局  

產業局/教育局/

社會局 

3 觀傳局/衛生局/

商業處  
衛生局 商業處  

觀傳局/地政局/

商業處 
商業處/地政局 地政局 地政局 

4 觀傳局/工務局/

新工處/建管處 
工務局 工務局 新工處/建管處 

文化局/觀傳局/

教育局/商業處 
文化局 文化局 教育局/商業處 

5 主計處/文化局/

新工處 
新工處 新工處 新工處 

主計處/文化局/

勞動局/產業局 
勞動局 產業局/勞動局 勞動局 原民會 (5-085) 

6 主計處/新工處/

社會局 
社會局 新工處 新工處 

交通局/主計處/

環保局/文化局 
環保局/文化局 交通局/文化局 交通局 

7 水利處/財政局 水利處 水利處 水利處 環保局/財政局 環保局 環保局 環保局 

8 
財政局/都委會/

水利處/教育局/

都發局 

水利處 都委會 
教育局/都發局/

水利處 

教育局/財政局/

法務局 
法務局 教育局 教育局 

9 都發局/民政局 都發局 都發局 都發局 
民政局/法務局/

教育局/衛生局 
法務局 法務局/教育局 民政局/衛生局 

10 
資訊局/都發局/

衛生局/工程局/

主計處 

資訊局 

都發局/衛生局/

工務局/資訊局/

主計處 

資訊局 

資訊局/衛生局/

社會局/秘書處/

醫務室 

社會局 秘書處/衛生局 衛生局/醫務室 

11 政風處/人事處/

研考會 
研考會 政風處 人事處 秘書處 秘書處 秘書處 秘書處 

12 研考會  公管中心  

註：各區-後之數字即為茶水間之編號。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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